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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甲自願歸化外國國籍，並經政府機關許可喪失我國國籍後，逾 3 年仍未取得該外國國籍。在國

內仍有住所之甲如擬回復我國國籍，應向那個政府機關提出何種申請？並應檢附那些證件？

（25分） 

 
答： 
(一)題意解析： 

依國籍法規定，我國人自願歸化外國國籍，並經政府機關許可喪失我國國籍後，如擬回復我國國籍，有兩

種法定程序可據以申請； 
1.依國籍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申請「回復國籍」。 
2.依國籍法第14條之規定，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 
依本題題意，某甲雖自願歸化外國國籍，並經政府機關許可喪失我國國籍，然逾3年仍未取得該外國國

籍，某甲適用之法定程序，應為「撤銷國籍之喪失」之申請，先此敘明。 
(二)國籍法「撤銷國籍之喪失」相關規定： 

1.我國國籍法初定時，原無「撤銷國籍之喪失」相關規定，嗣在實務上，確有喪失國籍領得喪失國籍許可

證書之人，但未取得外國國籍者，基於「國籍必有」及「國籍自由」原則，國籍法於民國89年全文修正

時，爰增列第14條「撤銷國籍之喪失」相關規定，以符實際。 
2.依國籍法第14條之規定：「依第十一條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未取得外國國籍時，得經內政部之許

可，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3.申請之程序：謹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說明如下： 

(1)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者，由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親自申請。 
(2)因甲在國內仍有住所，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應向國內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層轉直轄市、縣 (市)

政府轉內政部許可。 
(3)申請人居住國外者，得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為之，由駐外館處送外

交部轉內政部許可。 
(三)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者，應檢附之文件： 

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4條之規定；「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文件： 
1.喪失國籍許可證書。 
2.原擬取得該外國國籍之政府所核發之駁回、同意撤回其申請案或其他未取得該國國籍之相關證明文件。 
3.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4.前項第二款未取得外國國籍之事實，經內政部認有查證之必要時，得轉請外交部查明。 

 
二、依戶籍法規定，遷出原戶籍地應為遷出登記之法定事由為何？其例外規定又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普考《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命題範圍一向平均分佈，且均屬條文規定論述題型，得分較為容

易。第一題聚焦「撤銷國籍之喪失」，答題範圍包括「國籍法」第15條及「國籍法施行細則」第2
條；純屬重要法條記誦，一般考生基本概念相當，較難分高下。但因題意隱含陷阱，若誤答為

「回復國籍」，則差之遠矣，故解析題意應小心謹慎！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65至66。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45第1題，相似度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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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遷出登記乃戶籍登記中「遷徙登記」之一種類型，就是人口從甲地移動到乙地，變更居住處所而言；實則遷

出、遷入乃一體之兩面，就原住地言是遷出，就新住地言是遷入。依戶籍法規定，遷出登記之法定事由及其例

外規定，分述如下。 
(一)應為遷出登記之法定事由： 

依戶籍法第16條規定，有以下幾種情事： 
1.遷出原鄉（鎮、市、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2.全戶遷徙時，經警察機關編列案號之失蹤人口、矯正機關收容人或出境未滿二年者，應隨同為遷徙登

記。此項增列規定乃為避免全戶遷離戶籍地後，戶內之失蹤人口或出境者未隨全戶遷徙，仍設籍原址，

衍生房屋所有權人之困擾。 
3.出境二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即國人出境2年以上，當事人或戶長應為遷出（國外）登記，如未辦理

者，戶政事務所接獲內政部移民署「出境滿二年未入境通報」後，依戶籍法第16條規定，得逕為遷出登

記。且我國國民出境後，若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者，其入境之期間，仍列入出境二年應為

遷出登記期間之計算。 
(二)得不為遷出登記之例外規定： 

依戶籍法第16條規定，有以下幾種情事； 
1.遷出原鄉（鎮、市、區）3個月以上，但因服兵役、在國內就學、入矯正機關收容、入住長期照顧機構

等，如三個月即須辦理遷出登記，易造成當事人家屬之不便，爰增列上述情形得不為遷出登記之規定。 
2.遷出原鄉（鎮、市、區）3個月以上，但因入住法律另有規定之其他類似場所。如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

定：「政府除因立即而明顯危險外，不得強行將原住民遷出其土地區域。」爰莫拉克風災之災民，得不

強行將戶籍遷至永久屋，俾維護災民於原戶籍地享有之權利。乃併增列法律另有規定者，得不為遷出登

記之規定。 
3.出境2年以上，但因公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得不為遷出登記。 
4.出境2年以上，但因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者，得不為遷出登記。 

(三)遷出登記之申請手續： 
1.依戶籍法第41條規定，遷出登記應以本人或戶長為申請人。 
2.依戶籍法第16條規定，遷出登記應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3.依戶籍法第42條規定，國人出境2年以上未入境，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逕行為之。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D）1 下列何者得列入國籍法第3 條至第5 條所定之合法居留期間？ 

(A)經勞動部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 條之工作期間 (B)在臺灣地區就學期間 
(C)依親在臺灣就學者所居留之期間 (D)為中華民國國民收養後居留之期間 

（D）2 關於國籍之回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之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B)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向內政部為之 
(C)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D)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回復國籍日起10 年內，不得任村、里長 

（B）3 以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時，得檢具之證明文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試題評析 

本題純屬條文規定論述題型，全以「戶籍法」為命題範圍，只要分段將「遷出登記」與「得不為

遷出登記」相關規定，分別依序陳述即可。但與上題之背景相似，因題意過於淺顯，若能依立法

意旨加強論述，當能獲取較高分數。至於「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則一如往常，並未在普考申論

題中出現。綜觀今年普考本科命題偏易，考生只要能熟記法條掌握重點，應均可有優秀之成績表

現。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49-50。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17第1題，相似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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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足資證明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資料 
(B)外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證明文件 
(C)申請人自行以書面敘明其工作內容及所得 
(D)中華民國國內之動產或不動產資料 

（D）4 下列何者未滿14 歲之未成年人申請歸化時，應附之文件？ 
(A)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B)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C)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證明文件 
(D)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C）5 依國籍法規定，得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情形，包括下列何者？ 
(A)年滿20 歲，自願取得由中國核發之港澳臺居民居住證者 (B)生父為外國人，被生父認領者 
(C)為外國人之配偶者 (D)為外國人之養子女者 

（A）6 下列戶籍登記事項，何者不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A)監護登記 (B)認領登記 (C)收養登記 (D)出生登記 

（D）7 下列何種戶籍登記，如要委託他人申請，應有正當理由，且經戶政事務所核准？ 
(A)收養登記 (B)出生登記 (C)遷徙登記 (D)認領登記 

（B）8 下列何者得為監護登記之適用對象？ 
(A)因車禍受傷，雖仍可筆談，但語言表達能力受損之70 歲甲 
(B)因生病完全喪失文字及語言表達能力之30 歲乙 
(C)母親在國外工作，只和父親共同生活之12 歲丙 
(D)父母雙亡，亦無其他尊親屬但已婚之19 歲丁 

（B）9 下列情形，何者應為遷出登記？ 
(A)受聘至美國電影公司工作，出境6 個月 (B)因工作移住臺中，遷出原鎮6 個月 
(C)入住長期照顧機構，遷出原市6 個月 (D)因服兵役，遷出原鄉6 個月 

（D）10 下列事項，何者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A)初領國民身分證 (B)補領國民身分證 (C)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 (D)更換國民身分證之相片 

（C）11 依戶籍法規定，關於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出生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申請戶籍登記，以其出生地所屬之省（市）及縣（市）為出生地 
(B)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C)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收容教養者，均以該機構所在地為出生地 
(D)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C）12 輔助登記，屬於戶籍登記中之何種項目？ 
(A)初設戶籍登記 (B)遷徒登記 (C)身分登記 (D)合戶登記 

（B）13 因災難死亡或死亡者身分不明，經警察機關查明而無人承領時，應由何者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

死亡登記？ 
(A)檢察官 (B)警察機關 (C)法院 (D)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D）14 非婚生子女之生父與生母結婚者，其身分應適用之法律為下列何者？ 
(A)依生父之本國法 (B)依生母之本國法 
(C)依生父與生母婚姻之成立應適用之法律 (D)依生父與生母婚姻之效力應適用之法律 

（B）15 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者，其離婚登記，應由何者為申請人？ 
(A)雙方當事人共同為之 (B)任一方當事人 
(C)做成確定判決之法院 (D)任一方當事人或做成確定判決之法院 

（D）16 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規定，關於申請改名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核准 (B)申請人應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C)戶政事務所得查證申請人提供之相關證明文件 (D)戶政事務所核准後，應發給申請人改名證明書 

（C）17 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無依兒童之姓氏應如何登記？ 
(A)依安置機構負責人之姓登記 (B)依觀護人之姓登記 
(C)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D)依戶政事務所主任之姓登記 

（C）18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之擔任公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4 

(A)得擔任國立大學之系主任 (B)得擔任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之主管 
(C)應於到職之日起1 年內完成喪失外國籍並取得證明文件 (D)得擔任僑務主管機關之駐外公務人員 

（A）19 關於國民之姓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國民之姓名經戶籍登記者，為本名，以一個為限 
(B)國民之姓名涉及姓名權人主觀之價值觀念，法律不得規範 
(C)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國民之本名不以戶籍登記者為限 
(D)命名為人民之自由，國民之姓名一經命名，即生法律效力 

（A）20 依姓名條例規定，得申請更改姓之事由，不包括下列何者？ 
(A)與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B)被認領或收養 
(C)音譯過長 (D)臺灣原住民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 

（C）21 韓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結婚，婚後因工作住在美國加州洛杉磯。關於雙方住所之設定，依我國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應適用何法律？ 
(A)中華民國法 (B)韓國法 (C)加州法 (D)分別適用中華民國法及韓國法 

（A）22 A 國人甲男18 歲，依A 國民法規定，滿18 歲為成年，嗣甲男19 歲時歸化為我國人，依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規定，甲男行為能力應如何判定？ 
(A)甲男為完全行為能力人 (B)甲男為無行為能力人 
(C)甲男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D)甲男關於其利益之事項為完全行為能力人 

（C）23 A 國人甲男與B 國人乙女婚後共同住在臺北市多年，其後兩人感情不睦，乙欲聲請我國法院裁判離

婚，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A)適用A 國法 (B)適用B 國法 (C)適用中華民國法 (D)甲男適用A 國法，乙女適用B 國法 

（B）24 A 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結婚，婚後二人同住在臺北，並育有一未成年子丙，丙同時具有A 國籍與

我國籍。嗣甲乙於民國105 年離婚，關於對未成年子丙之保護教養義務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

法律？ 
(A) A 國法 (B)中華民國法 
(C)選擇適用A 國法或中華民國法 (D)選擇適用對丙最佳利益保護之國家的法律 

（B）25 A 國人甲男於2012 年依A 國法規定立有遺囑，2013 年甲歸化日本籍，同年並依日本法規定另立新

遺囑。2014 年甲過世，對甲於2012 年所立遺囑之效力，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A)日本法 (B) A 國法 (C)中華民國法 (D)選擇適用A 國法或日本法 
 


